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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645782.htm 1、《考试大纲》对

本部分的要求，一是熟悉城市总体规划(含分区规划)、城市

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主体和城市总体规划(含分区规划)、城

市详细规划的审核和审批主体.二是掌握城市总体规划(含分区

规划)和城市详细规划的编制和报批程序，城市总体规划(含

分区规划)和城市详细规划的审批程序，城市总体规划(含分

区规划)和城市详细规划的调整程序，城市总体规划(含分区

规划)和城市详细规划的审核内容和审核依据。 2、组织编制

和审批城市规划的主体 依法编制与审批城市规划就是城市规

划的组织编制，编制和审批都必须依据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

并依据实施法律、法规的上级行政机关的决定和指示进行。

3、编制城市规划的依据 编制城市规划的依据，首先，应当

遵循《城市规划法》确定的各项规划原则。这些原则主要是

： (1)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、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

城市的方针，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。 (2)城市规划必

须符合我国国情，正确处理近期建设和远景发展的关系。 (3)

城市规划的编制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当地

的自然环境、资源条件、历史情况、现状特点，统筹兼顾、

综合部署。 (4)城市总体规划应当和国土规划、区域规划、江

河流域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协调。 (5)编制城市规划必

须从实际出发，科学预测城市发展远景的需要.应当使城市的

发展规模、各项建设标准、定额指标、开发程序同国家和地

方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。 (6)编制城市规划应当注意保



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，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，加强城市绿

化建设和市容环境建设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、城市传统风貌

、地方特色和自然景观。编制民族自治地方的城市规划，应

当注意保持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。 (7)编制城市规划应当贯彻

有利生产、方便生活、促进流通、繁荣经济、促进科学技术

文化教育事业的原则。 (8)编制城市规划应当符合城市防火、

防爆、抗震、防洪、防泥石流和治安、交通管理、人民防空

建设等要求 (9)编制城市规划应当贯彻合理用地、节约用地的

原则。 (10)编制城市规划应当具备勘察、测量和其他必要的

基础资料。 其次，应以上一层次依法制定的城市规划为依据

。 第三，应以城市规划有关法律规范和技术标准、技术规范

为依据。 第四，应以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为依据。城市政府及

其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意见也应作为依据。 4、审

批和调整城市规划的程序 城市规划审批程序依据法律、法规

的有关规定归纳起来有： (1)前置程序 (2)上报程序 (3)批准程

序 (4)公布程序 城市规划调整程序分两种情况 (1)只对城市总

体规划进行局部调整，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和原批准机关备案

。 (2)如果对城市性质、规模、发展方向和总体布局有重大变

更的，必须经同级人大或其常委会审查同意后报原批准机关

审批。 5、对近期建设规划工作的要求 近期建设规划是落实

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步骤，是城市近期建设项目安排的依据

，建设部对近期建设规划工作提出要求： (1)近期建设规划的

基本任务是：明确近期内实施城市总体规划的发展重点和建

设时序.确定城市近期发展方向、规模和空间布局，自然遗产

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措施.提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

、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安排的意见。 (2)编制近期建设规划必须



遵循的原则是：处理好近期建设与长远发展，经济发展与资

源环境条件的关系，注重生态环境与文化遗产的保护，实施

可持续发展战略.与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协调，符

合资源、环境、财力的实际条件，并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

要求.坚持为最广大人民服务，维护公共利益，完善城市综合

服务功能，改善人居环境.严格依据城市总体规划，不得违背

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。 (3)近期建设规划的期限为5年，原

则上与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年限一至。城市人民

政府依据近期建设规划，可以制定年度的规划实施方案，并

组织实施。 (4)近期建设规划必须具备的强制性内容包括：确

定城市近期建设重点和发展规模.依据近期建设重点和发展规

模，确定城市近期发展区域，对规划年限内的的城市建设用

地总量、空间分布和实施时序等进行具体安排，并制定控制

和引导城市发展的规定.根据城市近期建设重点，提出对历史

文化名城、历史文化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等相应的保护措施

。 (5)近期建设规划必须具备的指导性内容包括：依据近期建

设重点①提出机场、铁路、港口、高速公路等对外交通设施

，城市主干道、轨道交通、大型停车场等城市交通设施，自

来水厂、变电站、垃圾处理厂以及相应的管网等市政公用设

施的选址、规模和实施时序的意见.②提出文化、教育、体育

等重要公共服务设施的选址和实施时序.③提出城市河湖水系

、城市绿化、城市广场等的治理和建设意见.④提出近期城市

环境综合治理措施⑤城市人民政府可以依据本地区的实际，

决定增加近期建设规划中的指导性内容。 (6)近期建设规划成

果包括规划文本、必要的图纸和说明。 (7)近期建设规划编制

完成后，由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并



报城市人民政府。城市人民政府批准近期建设规划前，必须

征求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意见。批准后的近期建设

规划应当报总体规划审批机关备案，其中国务院审批总体规

划的城市报建设部备案。 (8)城市人民政府应当通过一定的传

媒和固定的展示方式，将批准后的近期建设规划向社会公布

。近期建设规划一经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。

城市人民政府调整近期建设规划，涉及强制性内容的，必须

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。调整后的近期建设规划应当重新向社

会公布。 (9)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向规划设计单位和建设单

位提供规划设计条件，审查建设项目，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

见书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必须符合

近期建设规划。 (10)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行政检查制度和

社会监督机制，对近期建设规划实施监督，保证规划的事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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